东营市医疗保障局2021年基金监管执法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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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35号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、《行政处罚法》、《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》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令第12号）、《山东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办法》（鲁医保发〔2019〕95号）、《东营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》（东政办发〔2018〕5号）等。

